附件2：

济宁学院规章制度“废、改、立”工作任务、完成时限配档表
	序号
	工作任务
	完成时限
	责任部门（单位）

	1
	对现有规章制度进行梳理、分类，形成目录
	2015年9月底前
	发展规划处

	2
	认真、全面梳理本部门、单位相关的规章制度，填写《济宁学院规章制度“废、改、立”情况登记表》
	2015年10月底前
	各相关部门、单位

	3
	对各职能部门、单位上报的登记表进行汇总，形成“废、改、立”规章制度清单
	2015年11月上旬
	工作小组

	4
	对应废止、修订或制定的规章制度目录反馈至相关职能部门、单位
	2015年11月中旬
	工作小组

	5
	在充分调研论证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形成需要制定和修改的规章制度草案
	2015年12月底前
	各相关部门、单位

	6
	对规章制度草案组织讨论，广泛征求意见。期间，对需要提交教代会审议通过的，须及时提交教代会审议；对已经成熟的规章制度，及时提交学校审定
	2016年6月底前
	各相关部门、单位

	7
	结合征集到的意见对草案进行修改，完成所有规章制度呈审稿，并提交学校审定
	2016年10月底前
	各相关部门、单位

	8
	完成对各职能部门、单位上报的呈审稿的审定工作
	2016年11月底前
	领导小组


